《关于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起草说明

[bookmark: _GoBack]一、起草背景
传统村落作为历史文化传承的关键载体，承载着丰富的地域文化、民俗风情和历史记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乡村旅游不要搞大拆大建，要因地制宜、因势利导，把传统村落改造好、保护好”，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指明方向。新县传统村落资源丰富，拥有众多中国、省级和市级传统村落。但在城镇化快速推进过程中，这些传统村落面临着自然衰败、建设性破坏等问题。同时，新县积极探索乡村振兴与全域旅游发展路径，传统村落保护发展对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传承红色文化意义重大，因此进一步加强保护发展工作迫在眉睫。
二、起草依据
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河南深入信阳革命老区重要讲话精神和党的二十大精神，以相关理念和要求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全面落实《信阳市传统村落保护条例》《信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传统村落保护发展的实施意见》，依据市级法规和政策文件，结合新县本地实际情况制定具体实施意见。
三、起草过程
起草工作组深入全县各传统村落展开实地调研，全面了解村落的建筑风貌、文化传承、基础设施、产业发展及村民生活等状况，收集一手资料，精准把握保护发展难题。广泛收集国内其他地区在传统村落保护发展方面的成功经验，分析其政策措施、运作模式，汲取可借鉴之处。起草工作组依据调研成果与经验借鉴，结合上级精神与本地实际，着手起草实施意见初稿。初稿形成后，向自然资源、文化旅游、财政等相关部门，各乡镇（街道办）以及部分村民代表、专家学者征求意见。综合各方反馈意见，对初稿进行反复修改完善，确保实施意见具有科学性、可行性与针对性，最终形成此征求意见稿。


